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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本体指的是存在或存在之存在，又可称之为是或是之所是。数据作为给定的、已完成的事实

是大数据技术“是之所是”的基本质料。技术让作为大数据技术“是之所是”基本质料的数据说话，是

大数据技术“是之所是”的形式、动力和目的。关系才是大数据技术的“是之所是”。关系作为大数据技

术的“是之所是”具有客观性和确定性，这就满足了本体论配置的可寻性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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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ntology refers to being or means to be. As given things, data are the basic materials of the being 
of big data technology. Technology makes the data talk and it is the form, motivation and purpose of the being of 
the big data technology. Relationship is the being of the big data technology. As the being of big data technology, 
relationship is objective and affirmative, which satisfies the discoverability principle of ontological configur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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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数据技术的广泛应用给我们的思维方式和

思想观念带来了最为深刻的变革，大数据时代的

到来也使学界展开了对于大数据技术认识论、知

识学的深入探讨，如吕乃基《大数据与认识论》

一文对大数据认识主体和对象、认识过程、认识

结果、认识论依据等的深刻阐述，苏玉娟等对大

数据知识表征的社会建构、确证问题、机制及其

意义、大数据知识实现的维度、大数据知识的相

关伦理问题等展开的系列讨论，吴信东等构建的

大数据生成大知识的 BigKE 工程模型。[1]-[7] 学界

对大数据本体论的讨论也已经展开，如刘红在《大

数据的本体论探讨》一文中将大数据看作是本体

上对于“万物源于数”的思想的回归，[8] 但该文

并未对大数据或大数据技术的本己本体进行追问；

段伟文《大数据知识发现的本体论追问》一文关

于大数据时代知识发现预设的本体考察，在该文

中，段伟文提出在知识发现视野下大数据预设的

本体不过是世界的数据化表象，在这表象下，大

数据的本体实际上自我隐匿了，因此他提出要从

多元主义、诠释学和能动实在论等进路追问大数

据的真实本体。[9] 那么，大数据技术本身的本体

究竟是什么？我们又该如何揭蔽大数据技术数据

化表象背后隐匿的真实本体，本文将从对本体论

内涵的分析出发，努力揭示出大数据技术隐匿着

的真实本体。

一、本体论的内涵分析

哲学的发生是从本体论开始的，虽然近代发

生了哲学讨论的认识论转向，但直到今天，本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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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依然是哲学最重要的基本论域之一，本体依然

是哲学最为重要的基本概念。那么，什么是本体？

什么又是本体论？

本体论（ontology）一词是由 17 世纪的德国经

院学者郭克兰纽（R. Goclenius）首先使用的，该

词由 onto 和 ology 这两个拉丁词根构成，onto 相当

于英语 to be 或 being，即“是”或“存在”，ology
表示“学问”或“学说”的意思。因此，本体论

简单地说就是关于存在以及存在之所以存在的学

说。由于 onto 意为“是”或“存在”，所以又经常

将本体论称为是论或存在论。

哲学与近现代科学不同——科学是通过研究

现象发现事物运动变化的根本规律，即通过现象

看本质；哲学则是研究本质的本质，即事物之是，

to be或 being。最早提出 to be，being——即存在或

是的是古希腊贤哲巴门尼德，他说，“…… 存在（或

是），……是说服之路（因为有真理相随）/ 一条

路，……因为对于思想和对于存在是同一件事。”[10]

在这段以女神口吻说出的话语中，巴门尼德提出

了既可以作为实义动词理解的“存在”，也可以作

为系动词解读的“是”。

“存在”或“是”之所以成为本体，即成为哲

学的基本追问对象，这和古希腊语以及由古希腊

语逐渐发展起来的西方拉丁语系的表达密切相关。

在西方语言的表述中，其基本的语言表达结构是

“主语（S）+ 谓语（P）”，即在表达中总是主语去

“存在”或“是”，即使主语省略，to be 或 being 却

不可或缺，而 to be 或 being 实际上暗示着主语的存

在，这也就是蒯因所说的“本体论的承诺”。这样

的语言表达结构实际上揭示了人类对一种确定性、

规定性的诉求，因此，当我们对这种确定性、规

定性进行追问时，本体即 to be 或 being 就成为主语

了——亚里士多德是将 to be, being 作为主语的肇

始者。本体作为“存在”或“是”，本体论也就被

称为“存在论”或“是论”了。

当然，在古代汉语中没有“本体论”一词，

但有“本根论”或“道论”，“本根”或“道”指

称的是一切皆从之而出又回归其中的那个东西，

这指的实际上也就是古希腊哲学中的那个“本体”。

在亚里士多德看来，自然界的运动变化规律

有物理学来研究，生命运动变化规律有生物学来

研究，地理运动变化规律有地理学来研究，等等。

而物理学背后的元在则由元物理学（metaphysics）

即形而上学来研究，因此，自亚里士多德而后，

形而上学即是本体论。但是到了中世纪，to be, 
being 的问题被交给了上帝，古希腊哲学与基督教

神学的合流形成了经院哲学这一奇特的哲学形式，

这个时候——直到郭克兰纽，形而上学成了哲学

的代名词，本体论、宇宙论、目的论、神学世界观，

这些都被囊括在了形而上学中。近代科学兴起后，

天文学接管了宇宙论，目的论重新由物理学、生

物学等接管，神学世界观则被拉下神坛并逐渐发

展为近现代宗教哲学，于是郭克兰纽在 17 世纪提

出 ontology 一词取代形而上学中最哲学之部分，即

取“本体论”之意。

由上述可见，本体即存在或是，又是存在之

存在或是之所是；本体论即存在论或是论，是关于

存在或是，又是存在之存在或是之所是的学说。

那么，大数据技术之存在或之所是是什么？

二、数据：大数据技术“是之所是”的
基本质料

大数据技术有其本体吗？当然有！因为我们

必然会问：“大数据技术是什么？”回答是：“大数

据技术是……”。这就表明，大数据技术定有其“存

在之存在”或“是之所是”。既然如此，我们就要

问，大数据技术“如何去是”？以及大数据技术

“是之为何”？“如何去是”是大数据技术是之方

式、方法、手段及途径方面的问题，即认识 - 方法

论的问题；“是之为何”才是大数据技术“是之所是”

的问题，即本体论的问题。没有“是之所是”，也

就无所谓“如何去是”。但是由于大数据技术历史

绽放的特殊性，我们必须首先考察其“如何去是”

的问题，然后才好回答其“是之所是”的问题。

大数据技术“是之所是”何以可能？历史地看，

大数据技术的发展历经了从数到数据再到大数据

的演变发展过程，进入大数据时代，大数据被收集、

存储、分析、处理、应用，大数据技术方始得以绽放。
[11] 对大数据技术历史蕴演的这一过程进行考察我

们就会发现，“数据”成为了其生成与绽放不可或

缺的逻辑项，这一逻辑项正是亚里士多德“四因说”

语境下大数据技术何以可能的“质料因”回答。

数据是大数据技术“是之所是”的基本质料，

数据也是我们在大数据时代深度认识世界的本源。
[12]那么数据又是什么？舍恩伯格在《大数据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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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指出，“’数据’（data）这个词在拉丁文里是’

已知’的意思，也可以理解为’事实’。”[13] 从数

据的数之起源看，数据表征世界确实是表达着事

实，但却不是事实本身。数才是事实本身。当然，

在逻辑主义者罗素看来，数都是类或通过类构造

的，而类是虚构的，那么数也就是逻辑虚构的。[14]

关于数的类构造观点，罗素与亚里士多德的看法

是一致的，因为亚里士多德也认为，数是种类的

相，这个相存在于为其所数的那组对象中。（[14]，

p.63）直觉主义者则相信，数的本质是人的思维构

造，（[14]，p.183）但在结构主义者看来，数只是

其结构中的一个位置，因为独立于它们所属结构

的数是没有意义的。（[14]，pp.254-255）卡尔·B.
博耶在其《数学史》中考察了数的起源，认为数

的观念是在从差异性到同一性认识发展中产生的，
[15] 在这一数的观念产生过程中，数首先作为祭神

时诸神的出场顺序这一事实被表达出来。（[15]，

p.6）当被表达的事实通过量的积累仅仅依靠人脑

记忆已无法有效保存时，这一事实就必须作为信

息被刻入石头、兽骨、木块，最终作为数据而历

时性地呈现在了我们面前。（[15]，p.5）

我们认为，从数 - 数据的历史生成考察数据，

卡尔·B. 博耶的假说是科学可信的，并且他也在

其《数学史》中提供了人类考古学的证据。（[15]，

p.5）因此，事实被记录为数据，数据只是蕴含或

表达着事实。从词源看，数据（data）一词为拉丁

文，是 datum 的复数形式，表示“已知的或已知的

事实，即（thing）given。”“data”对应的希腊语

是“δεδομε'νο”，“δεδομε'νο”也是 given 的意思。[16]

given 是给定的，已完成的，也就是说，数据是给

定的、已完成的事实。是被什么给定和完成的事

实？从数 - 数据的运演逻辑看就已经知道，是被数

给定、完成的事实。给定的、完成的事实只能被

作为大数据技术的质料，而不会是大数据技术本

身，即数据不会是大数据技术的“是之所是”，而

是使“是之所是”成为可能的质料基础。

数据是大数据技术成为可能的质料，而不是

大数据技术之本体，因此，它作为给定的、已完

成的事实的表达表征着世界，就无需承担起大数

据知识发现的本体责任。相反，作为给定的、已

完成的事实，此时数据隐匿着的恰恰就是知识——

从起源处看，其隐匿着的是关于神的排序的知识；

而随着人类社会基于数据视域下从微数据到小数

据再到大数据时代，[17] 数据隐匿着的知识也从神

拓展到自然世界最后到人的思想行为本身，数据

蕴藏的知识量当然也就从算术级数过渡到几何级

数最后到指数级数。这样，大数据知识发现需要

发现的就不是作为大数据技术“是之所是”的基

本质料的数据本身，大数据知识发现需要揭蔽的

应是数据表达的给定的、已完成的事实及其关系，

这实际上就是大数据技术的绽放，也就是说，大

数据知识发现本身也作为表象之一，在数据为大

数据技术提供的质料之基上，通过大数据技术被

表达出来。

如舍恩伯格在《大数据时代》给出的大数据

技术经典案例——谷歌流感趋势（GFT），就是谷

歌公司通过对每天来自全球超过 30 亿条搜索指令

留下的数据足迹展开数据挖掘后对冬季流感传播

作出的概率预测。其它公司无法完成这样的预测，

根本原因在于“他们缺乏像谷歌公司一样庞大的

数据资源”，（[13]，p.3）当然也不具备如谷歌公

司那样对庞大数据进行处理的能力和统计的技术。

因此，大数据技术正如舍恩伯格所言，就是“以

一种前所未有的方式，通过对海量数据进行分析，

获得有巨大价值的产品和服务，或深刻的洞见。”

（[13]，p.4）在大数据技术的应用中，没有数据，

信息将失去承载；没有数据，我们的决策将丧失

依据；没有数据，我们的行动将迷失方向。数据，

海量的数据，已经成为现时代人们获得新的认知、

创造新的价值的源泉，并将为改变市场、组织机

构以及政府与公民关系服务。（[13]，p.9）

在 GFT 这一经典案例中我们可以看到，数据，

海量的数据为大数据技术及其应用提供了最基本

的质料，通过对大数据技术这一质料的分析处理，

我们发现了数据给定的、已完成的事实，大数据

知识发现实际上也就是重新发现给定的、已完成

的事实的相互关系，从而使大数据技术的开发应

用成为可能。

三、技术：让作为大数据技术“是之所是”
基本质料的数据说话

仅仅通过作为大数据技术“是之所是”的基

本质料的海量数据，大数据技术的本质并不会被

完全揭示出来。海量数据给定的、已完成的事实

如果作为世界的表象，那么它表征着的是已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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给定的事实，只是这给定的已知事实被海量数据

遮蔽着，现在我们必须让它在敞亮之处敞明。大

数据技术能让数据说话——确切地说，是大数据

技术之技术让作为大数据技术“是之所是”基本

质料的数据说话，从而敞明隐匿在海量数据之中

的给定的、已完成的事实及其诸关系。

涂子沛援引美国管理学家、统计学家爱德

华·戴明的话说，大数据时代，“除了上帝，任何

人都必须用数据来说话。”[18]要用数据说话，我们

必须先让数据说话，让数据向我们绽放出其给定

的、已完成的事实中隐匿着的诸知识——大数据

技术作为技术，其承担着的正是让作为大数据技

术“是之所是”基本质料的数据说话的使命。这样，

技术被关键性地卷入到了大数据技术之中，并成

为大数据技术“是之所是”的形式与动力，帮助

实现大数据技术“是之所是”的目的。

首先，大数据技术“是之所是”以技术这一

形式因表现出来，即大数据技术是作为技术的形

式收集、存储、分析、处理海量的作为大数据技

术“是之所是”的基本质料的数据。大数据技术

并不是一个抽象的概念，它具有作为技术的实体

实在性，即大数据技术离不开技术社会创造的计

算机、智能手机、网络设备、存储设备等人工制品，

这些人工制品也正是大数据技术在常识意义上的

表现。没有计算机的发明，人类不可能进入到信

息社会；没有网络设施、智能终端设备等的发明与

发展，人类不可能进入大数据时代。因此，大数

据技术作为技术首先就表现为人造物等实体实在，

从而具有实体实在性。以技术的实体实在这一形

式，大数据技术具有了收集、存储、分析、处理

海量的作为大数据技术“是之所是”的基本质料

的数据的可能，并且从现实上展开了收集、存储、

分析、处理海量数据的一系列社会实践活动。如

GFT 预测，以及日本先进工业技术研究所的坐姿

研究与汽车防盗系统，（[13]，pp.102-103）这正

是以技术实体实在为基本形式的大数据技术收集、

存储、分析、处理海量数据的大数据技术应用的

典型案例。并且在这两个大数据技术应用的典型

案例中，通过技术，海量的数据在说话：它告诉我

们流感会在某个时期某个地域爆发；它告诉我们关

于驾乘坐姿与汽车防盗或安全驾驶之间关系的知

识。

其次，大数据技术“是之所是”以技术作为

动力因表现出来。任何技术的出现总是为了解决

人类社会发展过程中遇到的现实性问题，技术进

化也必将会解决人类社会发展面对着的现实性问

题。如瓦特对蒸汽机的改进是为了提高燃烧效率

以解决工业化进程中遇到的能量能源问题，电子

管计算机（ENIAC）的发明是为了解决弹道计算

问题。大数据技术作为技术的生成正是为了解决

现代社会人类在生产生活中制造出来的海量数据

的收集、存储、分析、处理问题，因此我们说，

技术是作为大数据技术“是之所是”的动力因绽

放出来的。

技术作为大数据技术“是之所是”的动力因

表现为技术的技艺实在，即它总是要具有某项能

力，能解决某个或某类问题。如瓦特蒸汽机能提

高燃烧效率从而有效地解决工业活动中的能量能

源问题，ENIAC 能有效地计算出炮弹弹道轨迹。

大数据技术是运用计算机、网络设备、智能终端

设备等人造物获取海量数据并对其进行储存、分

析、处理的使用过程，在这一使用过程中，必须

具备相关的知识和能力，懂得相应的技术与技巧，

否则便会如舍恩伯格对其他公司在季节性流感传

播预测所做的分析那样，这些公司不能像谷歌公

司一样作出这种预测，就是因为他们不仅缺乏像

谷歌公司一样庞大的数据资源，也由于他们缺乏

相应的处理能力和统计技术。（[13]，p.3）

在技术作为大数据技术“是之所是”的动力

因中我们可以看到，技术必须具备让作为大数据

技术“是之所是”基本质料的海量数据说话的能力，

如果它不能完成对海量数据的收集、存储、分析、

处理，那这一技术就不是大数据技术。

再次，技术还是大数据技术“是之所是”的

目的因。在亚里士多德看来，技术总是以某种善

为目的。[19] 大数据技术作为技术让数据说话也必

然是为了实现某种善，这就是技术作为大数据技

术“是之所是”的目的因。作为大数据技术“是

之所是”目的因的技术表现为技术功能实在，即

它具有总是为了实现技术善的目的的功能。大数

据技术被一再强调已经对我们的生活、工作、思维、

政务、商业等产生了革命性变革，并使“人们获

得新的认知、创造新的价值”，“为改变市场、组

织机构，以及政府与公民关系服务。”（[13]，p.9）

GFT 预测的成功以及日本先进工业技术研究所的

坐姿研究与汽车防盗系统等经典案例已对此作了

大数据技术的本体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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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效辩护，即大数据技术作为技术总是具有某种

效应、作用、功能，总是为了实现某种善，这是

大数据技术作为技术功能实在的体现，也同时说

明作为功能实在的技术是大数据技术“是之所是”

的目的因。

通过以上分析可知，技术作为大数据技术“是

之所是”的形式因、动力因、目的因让数据说话。

那么，它让作为大数据技术“是之所是”基本质

料的海量数据说出的是什么？大数据技术说出的

是海量数据给出的、已完成的诸事实间的关系。

四、关系：大数据技术的“是之所是”分析

维克托·迈尔 - 舍恩伯格和肯尼思·库克耶告

诉我们，在大数据时代，“大数据的相关关系分析

法更准确、更快，而且不易受偏见的影响。”（[13]，

p.75）因此，“相关关系帮助我们更好地了解了这

个世界。”（[13]，p.83）关系，这才是大数据技术

的“是之所是”。

大数据技术以海量数据作为基本质料，舍恩

伯格和库克耶把它称作“神奇的钻石矿”。（[13]，

p.127）大数据知识发现即数据挖掘挖掘的不是数

据本身，而是挖掘隐藏在数据这座“神奇的钻石矿”

中的大数据技术之“是之所是”，即要发现和挖掘

海量数据给定的、已完成的诸事实之间的相关关

系。作为技术的大数据绽放的大数据技术也不是

其“是之所是”，相反，大数据技术之“是之所是”

在作为技术的大数据技术绽放之时将其带入在场，

从而使大数据技术之“是之所是”在敞亮处敞明。

作为技术的大数据技术敞明的也是海量数据给定

的、已完成的诸事实间的相关关系。

因此，关系才是大数据技术之“是之所是”。

关系作为大数据技术之“是之所是”有其客

观性。“是之所是”通常总是隐匿着的，由于其隐

匿性特征，它总是容易被遗忘，这正如海德格尔

所说的那样，由于存在不能作为存在者通达，所

以存在就由有关存在者在存在者层次上的规定性

来加以表达，[20] 这就造成日常的存在之被遗忘，

我们在日常中言说的只是存在者。大数据技术在

生产生活中的广泛应用让我们大数据不离口，但

是海量数据给定的、已完成的诸事实及其关系却

不被言及，因此，我们需要作为技术的大数据技

术将其带入在场，将其敞明在敞亮之处。 而作为

大数据技术“是之所是”的关系之被带入在场而

敞明，根本就在于其先行于在场与敞明，即它已

作为给定的、已完成的事实相关性隐匿于海量数

据之中。现在，大数据技术的绽放将大数据技术“是

之所是”揭示在敞亮之处。

我们仍以 GFT 为例以说明关系作为大数据技

术“是之所是”的客观性。在 GFT 案例中，用户

每次通过谷歌搜索引擎检索“哪些是治疗咳嗽和

发热的药物”就会产生一条数据并被谷歌服务器

记录和存储，将这条数据蕴含的信息释放，它给

出的已完成的事实就是“X 地的用户在 Y 时间检索

了‘哪些是治疗咳嗽和发热的药物’”。那么，用

户为什么要在谷歌搜索引擎上检索该词条？可能

是因为用户（总之是某人）患了流感。这样，“哪

些是治疗咳嗽和发热的药物”这一条检索数据同

时也给出了“某人患了流感”这一事实。海量检

索记录产生的海量数据实际上也就给出了已完成

的“X 地的用户在 Y 时间检索了‘哪些是治疗咳嗽

和发热的药物’”和“X 地的某人在 Y 时间患了流

感”的海量事实。在这海量事实完成和给定之际，“X
地的某人在 Y 时间患了流感”和“X 地的用户在 Y
时间检索了‘哪些是治疗咳嗽和发热的药物’”的

相关关系（至于相关性是强或是弱，这和环境参

数 e 有关，此处我们暂不讨论）也就生成了。正是

由于给定的、已完成的“X 地的某人在 Y 时间患了

流感”事实和“X 地的用户在 Y 时间检索了‘哪些

是治疗咳嗽和发热的药物’”事实的相关关系的客

观存在，通过数据挖掘，谷歌公司才可以做出流

感爆发的趋势预测。

关系作为大数据技术“是之所是”有其确定

性。舍恩伯格和库克耶提出大数据时代我们不必

非得知道现象背后的原因，而知道“是什么”——

即相关关系——就够了，（[13]，p.67）这引起了

学者们的极大争议。王天思把大数据相关关系看

作因果派生关系，认为大数据相关关系根植于因

果性，[21] 我们同意这种观点。其实舍恩伯格和库

克耶并没有说相关关系中没有因果性的存在，他

们只是说在大数据时代我们对因果性和相关性关

注的焦点已发生变化：不是因果关系，而是相关关

系成为了大数据时代关注的焦点。正因为相关关

系根植于因果性，正是相关关系中内蕴着的因果

关系，作为大数据技术“是之所是”的关系才有

其确定性。在 GFT 案例中，我们总要问，用户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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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么要在谷歌搜索引擎上检索“哪些是治疗咳嗽

和发热的药物”？正是由于给定的、已知的“X 地

的用户在 Y 时间检索了‘哪些是治疗咳嗽和发热

的药物’”的事实总是处于事实的因果链中，正是

事实蕴含着的因果性的存在，我们确立起了“X 地

的用户在 Y 时间检索了‘哪些是治疗咳嗽和发热

的药物’”和“X 地的某人在 Y 时间患了流感”这

两个给定的、已知的事实间确定的相关关系。根

据海量的这两组事实间的确定的相关关系的出现，

我们就可以做出 X 地在 Y 时间流感爆发的趋势预

测了。

需要注意的是，作为大数据技术“是之所是”

的关系的确定性是相对的，这种确定性要受到事

实本身所处的环境的影响。如由于广告植入导致

用户对治疗咳嗽和发热药物的检索，这种检索数

据给出的、已知的事实并非出于用户（或某人）

患了流感这一原因。在数据挖掘中，如果不充分

全面地考虑诸给定的、已知的事实间相关关系由

于环境原因造成的相对确定性，这就会出现 GFT
夸大流感趋势等预测失准的情况。

作为大数据技术“是之所是”的关系由于具

有客观性和确定性，这也就满足了段伟文教授所

说的本体论配置的可寻性原则。[9] 一方面，正是

由于作为大数据技术“是之所是”的关系的客观

性和确定性，在数据挖掘中，大数据技术的应用

有了清晰的定位。如在 GFT 案例中，“X 地的用户

在 Y 时间检索了‘哪些是治疗咳嗽和发热的药物’”

指向的是“X 地的某人在 Y 时间患了流感”，海量

数据给定的、已完成的同类事实指示出的就是流

感将在 X 地的 Y 时间爆发的趋势。另一方面，也

正是由于作为大数据技术“是之所是”的关系的

客观性和确定性，可寻性原则的导航清晰成为可

能。

数据给大数据技术的“是之所是”提供了基

本质料，技术让作为大数据技术“是之所是”基

本质料的数据说着关系的话语，关系作为大数据

技术“是之所是”有了质料、形式、动力、目的

这“四因”的辩护，所以我们说，关系是大数据

技术的“是之所是”，也就是说：大数据技术的本

体是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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